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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西夏区提振商贸流通领域消费政策措施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中央及地方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抢抓政策机遇，

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，结合西夏区实际情况，聚

焦商贸流通领域，制定本政策措施，旨在激发市场活力，促进商

贸企业发展，释放居民消费潜力。

一、扶持对象

在西夏区合法经营、诚信纳税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商贸流

通企业。若企业在政策兑现年度近三年内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

产事故、一般及以上质量事故，出现重大合同违约、拖欠民工工

资引发投诉以及欠税和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情形，则一票否

决，不予奖励。

二、政策措施

（一）推动二手车经销业务发展

对积极申报并升限入库的二手车经销企业，鼓励其拓展业大

务量。对年内零售额达到 2000 万元以下，按汽车零售额的 0.6%

给予奖励；零售额达 2000 万元（含）-5000 万元，按 0.8%奖励；

零售额达 5000 万元（含）以上，按 1%奖励，年度单个企业奖励

累计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（二）培育壮大商贸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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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升限纳统企业奖励：对积极申报并新增首次升限纳统的企

业，依据《银川市加快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给予

相应奖励。

在库企业增长奖励：对已在库纳统的批发业企业，若 2025

年销售额同比增速高于 15%，且增量超过 2000 万元（含），按

照年销售额增量的 1‰给予奖励，单个企业奖励资金不超过 10

万元；零售业企业，若 2025 年零售额同比增速高于 15%，且增

量超过 2000 万元（含），按年度零售额增量的 5‰给予奖励，

单个企业奖励资金不超过 10 万元；住宿餐饮业企业，若 2025 年

营业额同比增速高于 10%，按照年度营业额增量的 1%给予奖励，

单个企业奖励资金不超过 5 万元。

（三）大力发展首店首发经济

组织企业积极争取区市首发经济奖补政策，对取得区市支持

且在西夏区正常经营的企业，对引进品牌首店，按西北首店、宁

夏首店标准，分别给予最高不超过 5 万元、2 万元房屋装修和租

赁补贴。对引进品牌首店的商业运营商（第三方机构、协会）给

予最高不超过 2 万元的奖补。对举办首发首秀首展活动的企业，

按照活动成本的 10%给予最高不超过 5 万元资金支持。

（四）支持培育会展博览产业

鼓励辖区企业及场馆承办各类商业会展活动，打造具有地方

特色的会展博览品牌。配合办好各类大型展会，对举办活动每场

成交额（以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后台数据为准）分别达到 3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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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、5000 万元、1 亿元以上的活动主办方，分别奖励会展活动

补贴资金 5 万元、7 万元、10 万元。

（五）释放传统消费活力

消费券发放：积极争取自治区、银川市扩大消费资金 200

万元（不足部分本级财政配套），用于发放餐饮、商超、百货、

家电、成品油、小微等领域消费券，拉动居民日常消费。

特色活动奖补：鼓励协会、龙头企业、特色商圈开展平价特

色餐厅评选及“美食大赛”等活动，对活动组织方及获评企业给

予一定奖补，当年奖补总额不超过 20 万元。

（六）支持电子商务发展

销售规模奖励：对电子商务企业实物产品 2025 年在线销售

额首次超过 1 亿元、2 亿元、5 亿元的电商企业，分别给予企业

一次性 1 万元、5 万元和 10 万元的奖励，企业根据在线销售额

实际情况仅能申报其中一档奖励政策。

示范项目奖励：对 2025 年新增获评的国家级和自治区级电

子商务示范基地、直播电商基地、示范企业，分别给予项目运营

方（企业）一次性 2 万元、1 万元的奖励。

（七）打造消费集聚区

积极争取区市专项资金，鼓励建设商文旅融合发展的消费聚集

区，培育新消费品牌。对获评的自治区级特色商业街区或消费聚集

区，给予最高不超过5万元建设支持，推动区域消费集聚发展。

（八）培育西夏区域公共品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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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“商业+特色产业”融合发展，在重点街区、商圈设立

西夏区特色产品线下体验店。每季度组织“西夏好物”在区内外

举办展示展销、招商合作等活动，提升西夏区域品牌影响力。对

举办区外、区内专场推介会的主办方企业，按照每场次区外、区

内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、5 万元资金支持，单个企业年内累计奖

励不超过 20 万元。

三、附则

（一）政策实施时间。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

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由西夏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进行政策解读，

各项条款兑现工作由各主责单位负责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奖励原则。企业申报的西夏区级同一政策按照“就高

不重复及企业自愿择一”原则扶持，已获得区、市及以上同类资

金支持的，按规定叠加扶持。

（三）相关定义。政策中“首次超过”指企业 2023-2025

年的产值/销售额营业额逐年增长，2025 年度首次达到对应政策

的临界值；“一次性”奖励项目是指在本文件有效期内，同类项

目仅可获得一次奖励。对已获得一次性奖励的项目，如企业名称

发生变化，在本文件规定时限内，不再予以奖励。


